
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七师奎屯监狱与深圳市金科胜科技有限公司承

揽合同纠纷民事管辖裁定书

案  由 案  号
发布日期2017-10-13 浏览次数20

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七师中级人民法院
民  事  裁  定  书

（2017）兵07民辖终18号

上诉人（原审被告）：深圳市金科胜科技有限公司，住所地深圳市宝安

区沙井街道沙头茭塘路19号A。

法定代表人：金聪，该公司总经理。

被上诉人（原审原告）：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七师奎屯监狱，住所地奎

屯市西郊奎屯保税物流中心西侧200米。

法定代表人：何军，监狱长。

委托诉讼代理人：赵东辉，新疆翰兴律师事务所律师。

上诉人深圳市金科胜科技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金科胜公司）因与新疆生

产建设兵团第七师奎屯监狱（以下简称奎屯监狱）承揽合同纠纷一案，不

服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奎屯垦区人民法院（2017）兵0701民初465号民事裁

定，向本院提起上诉。

上诉人金科胜公司上诉称:一、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》第二

十一条“对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提起的民事诉讼，由被告住所地人民法院管

辖”的规定，由于其住所地为深圳市宝安区，所以本案管辖法院应为深圳市

宝安区法院。二、一审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》第二十三条规

定即“因合同纠纷提起的诉讼，由被告依据地或者合同履行地人民法院管

辖”认定其有管辖权错误，本案加工物料来源地、接受地都为金科胜公司住

所地，故合同履行地应为深圳市宝安区。请求将本案移送至深圳市宝安区

法院审理。

被上诉人奎屯监狱未提交答辩状。

承揽合同纠纷 点击了解更多 （2017）兵07民辖终18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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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院经审查认为，一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》第二十一条的规

定是对于管辖的普通规定，在法律无特别规定的情况下适用，本案为加工

承揽合同纠纷，应适用关于合同纠纷管辖的特别规定。二、关于合同履行

地，金科胜公司和奎屯监狱在《来料加工合同》中明确约定，“乙方（奎屯

监狱）生产的半成品由甲方（金科胜公司）派工作人员在乙方生产工厂进

行抽查验收”，该约定可以证实合同履行地在奎屯监狱。故一审法院依据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》第二十三条的规定确认其有管辖权的认定

并无错误。上诉人金科胜公司的上诉理由不成立，对其上诉请求不予支

持。本案由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奎屯垦区人民法院管辖。

依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》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、第一

百七十一条的规定，裁定如下：

驳回上诉，维持原裁定。

本裁定为终审裁定。

审 判 长　敬    红

审 判 员　张 心 慧

审 判 员　姚 春 辉

二Ｏ一七年九月十九日

书 记 员　信    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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